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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惟学历凭能力”职业教育氛围，体

现“以技能为核心，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目标，是推动

学校各专业进一步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模式改革，促进各专业技能

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指导思想。为进一步促进各专业由注重“规模效

应”向“内涵建设”转型，改变“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的倾向，

促进师资队伍的建设，形成以能力提升，注重实践能力的职业教育导

向，制定本方案。 

一、 评价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合理设定评价指标，设定各类指标的权重比例。

每一项指标在评价时，努力体现与实际相符合，最大限度减少考评者

主观差异而产生的误差。 

该评价指标体系是自我诊断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引领性原则 

建立本方案评价指标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要推动各专业教学目

标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引导学校各专业的教学方

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新技术、新标准、市场需求相

结合。促进专业师资不断自我学习充电，适应专业教学发展的需要。

评价指标将引导专业的教学理念向与国际接轨。 

（三）可操作性原则 

本评价方案将注重可操作、可测量、便于把握。实际开展评价时，

评价者能直观理解，简便操作，防止因方法复杂冗长影响评价参与者



的评价标准的把握。 

（四）开放性原则 

让学校各专业的每一个参与者（学生、教师、学校、企业）都能

参与对专业教学评价，成为推动专业教学上水平，上台阶的参与者。 

（五）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 

评价方案将经过一个阶段沉淀积累的，相对稳定的，客观的结果，

专业质量提升所必备的基础条件作为客观评价指标。该类指标体现了

各专业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所具备的前提条件。而各专业教学所有参

与者从各自角色出发，对专业教学不同维度设定指标，由评价人主观

评价。这类评价以反映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呈现。 

二、 评价对象 

本方案所评价的对象是以各专业整体教学的质量为目标。从教学

的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设备设施的配置、教学管理的规范有序、实践

技能教学的高质有效、校企合作的互动结果等方面对专业的整体培养

质量进行评价。通过评价促进各专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三、 评价的组织与实施 

本评价方案由各专业组成立专业评价工作小组。组织教师、学生、

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进行评价打分，每学年进行一次。邀请相关

专业团队协助进行实施，统计分析数据。 

评价数据作为本专业教师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方向。不作为评

价专业教师个人业绩的依据。 

四、 评价方法 

（一） 客观静态指标的评价，以逆向打分法评价。由专业评价

工作小组实现调研形成初步的评分，提交所有评价人。评价人对初步

评分有不同的评价时，可调整初步评分，但需简要说明理由。 



（二） 主观动态指标的评价，以正向打分法评价。由评价参与

人根据量表所列指标进行评价打分。评价参与人只需在数轴上的分值

点画圈即可。主观动态指标根据不同的评价参与人角色不同设定不同

的指标体系。分为学生评价用量表、专业教师评价用、企业和社会机

构评价用。 

（三） 本评价方案要求所有评价参与人对两份量表进行打分评

价。一份为客观静态指标，所有评价参与人均需进行客观静态指标的

评价。一份为主观动态指标，每位评价参与人根据角色进行对应相关

的量表评价。 

五、 评价等级 

（一）评价测评值的计算方法 

各类指标均实行百分制评价。评价人的单体评价同样以百分制形

式体现。总评价结论以百分制体现。由静态指标和三类动态指标评价

结论平均分值权重之和。静态指标评价结果权重为 20%；学生评价结

果权重为 30%；专业教师及教学管理者评价结果权重为 30%；企业和

社会评价结果权重为 20%。 

1、每一指标项评分以 10 分评价。单指标项分值计算：M=评价

分值*权重。 

2、每一评价人测评分的计算方法：评价人评分总值 V 的测评总

分为 100 分。即：V=Σ（M1++Mn） 

3、评价结果总分的计算方法：V 总=Σ（V 静平*20% +V 学平

*30%+V 师平*30%+V 企平*20%） 

（二）评价结论 

依照上述计算，评价等次依如下标准确定： 

优秀：V 总≥85 



良好：85>V 总≥75 

合格：75>V 总≥65 

不合格：V 总<65 

六、评价方案制订的说明 

（一）本评价方案涉及学生个体、学校培养教学管理、企业人才

使用有效性三个维度，校订评价为总纲要求。 

（二）各专业部组必须依照学校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要求结合

本专业特色和特点加入充制订详实可操作的专业评价体系细则。在广

泛征集企业、专任和实习教师、学生个体三方面意见后形成试用体系，

经学校教务处审批通过后于 2018 年 8 月开学纳入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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